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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生注册实施

细则》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经学校 2017 年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大

连外国语大学本科生注册实施细则》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7 年 8月 30日 

 

大外校发〔2017〕169号 



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生注册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规范学校办学秩序，

做好本科生注册工作，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管理规定》

及《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等文件精神，结

合学校实际，制订本细则。 

第二章 注册要求 

第二条 新生注册按照我校录取通知书和入学须知上要

求办理注册手续。 

第三条 在校生每学期注册一次，应在每学年第一学期

第二周和第二学期第一周持本人学生证到所在院系办理注

册手续。需办理暂缓注册的学生应在每学期开学后四周内持

相关材料办理完毕暂缓注册手续。 

第四条 我校学生学费按学年收取，每学年第一学期办

理注册前按照学校有关规定交纳学费，交费后方可注册。 

未按学校规定交纳学费或者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

不予注册。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由学生处负责协助学生申请助学

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由教务处给予暂

缓注册处理。 

第五条 不能按时注册的应向所在院系请假，准假后由

学校给予暂缓注册处理。 



因病请假的学生需提供医院证明，因事请假的学生在假

条中需有家长签字，且院系应与学生本人及家长联系确认。 

暂缓注册学生原则上应在注册学期第 16 周前办理注册

手续。暂缓注册期满仍不注册的，学校不予注册。 

第六条 注册学期处于休学、保留学籍及出国留学期间

的学生无需办理注册手续。 

第三章 在校生注册程序 

第七条 每学年第一学期注册流程： 

（一）学生在注册前应按学校有关规定交纳学费。  

（二）财务处在开学第一周确认学生交费情况，并向学

生所在院系和教务处提交学生学费交费情况确认表。 

（三）在校生在学校规定内持本人学生证到所在院系办

理学生证注册手续或暂缓注册手续。暂缓注册学生还应提供

同意暂缓注册证明材料。 

（四） 院系为已交费学生在学生证加盖当前学期注册

章，并由学生和注册工作人员在注册确认单（附件1）上签字确认。 

（五）各院系根据注册单汇总生成院系学生注册汇总表

（附件 2），将附件 1 和附件 2 在每学期第四周报送教务处。

如有暂缓注册学生，还应报送学生暂缓注册相关证明材料。 

（六）教务处根据各院系提交的材料和财务处提供的学

生交费确认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学生给予学籍电子注

册，注册完成。 

第八条 每学年第二学期注册流程按照第七条（二）（三）

（四）流程办理注册或暂缓注册手续。 



第九条 暂缓注册学生应在暂缓注册期满前按照第七条

程序办理注册手续。 

第四章 注册管理 

第十条 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盖注册章。未盖注册章

的学生证无效。 

未注册或未办理暂缓注册手续的学生不得参与课程学

习，已选课程由教务处给予注销。在学校规定时间内补办完

注册手续后，可给予重新选课机会。 

第十一条 未请假或请假未准逾期两周（含）以上未注

册者，按“学籍管理细则”有关规定，作退学处理，由学校

取消其学籍。学校在注册逾期第三周下达通知，启动未注册

学生退学处理程序。 

第十二条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不合格、或因其他原因需

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财务处为其办理退学费手续。该生已

办理的注册手续无效。 

第十三条 院系要高度重视学生返校报到注册工作，指

派相关负责人员现场亲自组织学生注册。做好各项数据统计

和名单统计，及学生返校情况的详细记录。 

第十四条 在校生注册过程中，各院系认真核对本年级

在籍学生情况，对于休学期满等学籍异动情况进行跟踪反

馈，督促休学期满学生按时办理返校手续，认真审核未报到

学生情况，做好学籍清理准备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学籍

清理情况报教务处。 

第十五条 凡不按规定违规给学生擅自注册的工作人



员，一经发现，由教务处报人事处备案，并协助人事处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经学校授权，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经学校 2017 年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通

过，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 1: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注册确认单 

附件 2：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注册汇总表 



附件 1： 

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注册确认单 

工作人员签字：                                      注册日期：        年    月    日         （院系盖章） 

序号 院系 专业 年级 学号 姓名 已注册 暂缓注册 未注册 学生签字 

例 英语学院 英语 2017级 171301010101 张三 √    

1          

2          

3          

4          

5          

6          

7          

备注 1. 在按照实际情况在“已注册”“暂缓注册”“未注册”对应框内签“√”。 

2. 学生本人和负责注册工作人员应签字确认。 



附件 2： 

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注册汇总表 

（院系签章） 

院系 专业 年级 班级 已注册人数 暂缓注册人数 未注册人数 

  

 

 

   

       

       

       

       

合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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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                        2017年 8月 30日拟文                        

大连外国语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7年 8月 31日印发 


